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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赵书城 王晨

  迎着午后的阳光，王志疆攀上十余级陡

峭的台阶，来到库木吐喇石窟前。作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工作站站

长，4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儿看一看。

  “它在慢慢变美。”王志疆笑着对同行

的《法治日报》记者说，语气里满是欣慰。

　　库木吐喇石窟是新疆第二大石窟群，

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并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然而，水害和工业污染给石窟带来了“生

存危机”。

　　从2020年起，新疆三级检察机关协同

文物、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打响“石

窟保卫战”。

石窟保护迫在眉睫

公益诉讼监督破冰

　　王志疆从腰间取下钥匙，打开通向“五

连洞”的木门，拾级而上，“第68号至72号石

窟在岩壁上并列开凿，走廊相连，是库木

吐喇石窟的‘地标’”。

  石窟内外，两方世界。与在窟外感受的

庄严深邃不同，一幅幅色彩鲜明、花纹多

样、布局独特的壁画映入眼帘，由今望古，

心潮澎湃。

　　婆娑光影间，记者顺着王志疆的指引看

去，壁画部分区域颜色深浅不一、斑驳模糊，

底部还有水流冲击形成的暗红色印迹，这些

都是岁月洗礼和灾害侵袭留下的“纪念”。

  据介绍，石窟水害始于20世纪70年代，

因下游渭干河拦河枢纽拦洪蓄水、泥沙淤

积，部分河段河床抬高，水漫石窟时有发生。

  此外，石窟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

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

制的区域）边缘建成煤焦化企业，工业污染

步步逼近。

  危害叠加、牵涉面广，石窟保护迫在眉

睫、困难重重。

  石窟保护工作的重要拐点出现在2020

年。当年11月，自治区检察院、自治区检察院

阿克苏分院及库车市人民检察院、新和县检

察院三级检察机关开展一体化办案。

　　2022年1月，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文

旅厅磋商，确认有关行政机关应落实石窟

保护措施，依法行使文物行政执法权。同年2月，两部门邀请地、县

（市）两级多家行政机关、企业代表到石窟参观，由专家现场阐释石窟

风险隐患成因，就系统治理、综合保护、责任落实等方面达成共识。

　　“融入式”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推动石窟保护工作破冰前行。

深化合作多元共治

推动企业积极整改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办案团队多次前

往库木吐喇石窟，应用科技手段发现依山而建的石窟由于频遭水害，

多处地基塌陷。石窟西南方1.5公里处，坐落着新和县某煤焦化企业，

年产焦炭60万吨、煤气10万标方，每日排放大量工业废气。

　　“工业废气中的硫化物随空气进入石窟群，附着在壁画表面，导

致其变色、褪色。”阿克苏检察分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宋晓玲多次前

往某煤焦化企业取证。

　　破题，从“共治”开始。

　　阿克苏地区流域管理局副局长蒋庆华曾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渭干河拦河枢纽以灌溉、防洪泄洪为主，发电为辅，滋养下游3个县

市400多万亩农田。发电需要蓄水，蓄水导致水电站前池水位升高

和泥沙淤积，频频“威胁”石窟。如何有效将前池水位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同时确保灌溉不受影响，对年代久远、设备落后、功能不足的

拦河枢纽来说，着实“力不从心”。

　　三级检察机关扩大“朋友圈”，2021年至2022年，组织文物、水利、

自然资源等部门及相关企业磋商座谈近10次，共同探索石窟保护治

理“最优解”：

　　水利部门完善防洪堤工程，确定防洪限制水位，同时在渭干河拦

河枢纽闸口和“五连洞”前河道各设立1个水位监测点，分别由渭干河

流域管理局、库木吐喇石窟工作站管理，实现联动监测预警。

　　“痛点”来自新和县某煤焦化企业，其负责人王勇想不通，企业经

营了十来年，怎么会“伤害”石窟壁画？

　　办案要用证据说话。自治区检察院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

定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采用大气卫星遥感技术，

就工业污染对石窟及壁画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显示，某煤

焦化企业排放的废气对石窟及壁画确有影响。

　　王勇心服口服，于2023年8月引进新型减污排污生产线，为煤堆

加盖防风抑尘网，积极开展整改。如今，某煤焦化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从最初的每立方米50毫克降至5毫克，氢氧化物从每立方米500毫克降至

70毫克，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80%以上。

能动履职科技赋能

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文物传承千年，文脉绵延赓续。

  4年来，新疆检察机关在文物古迹保护专项行动中，与相关部门

联动发力，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使一批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

　　2023年11月，自治区检察院开展“回头看”，确认威胁库木吐喇石窟安

全的水害、污染等公益损害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同年12月，自治区检察院

作出终结案件决定。今年2月，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更高水平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典型案例。

　　自治区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买买提艾力·玛合木提已经确定

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依法能动履职，深化科技赋

能，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争取行政部门、地方政府

和企业的理解支持配合，构建文物“大保护”格局。

　　库木吐喇石窟的传奇仍在继续。

　　读取水位监测数据，巡查石窟内外环境，这是库木吐喇石窟工作

站巡查员艾木都拉·阿山每天的工作。“虽然都是小事，但对于文物保

护来说，没有变化就是好消息！”他自豪地说。

　　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022年，自治区水利厅决定拆除重建渭干河拦河枢纽，重建方

案中不含水电站，这样能有效降低河道水位，石窟可以远离水害了！”

蒋庆华说，水利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定能实现共赢。

  尽管目前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已达最低标准，但为彻底消除后

患，给石窟营造“宜居环境”，王勇还是决定将厂区迁至60公里外的新址。

　　“预计2026年能完成整体搬迁。”王勇笃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确

且意义重大的事，到那时，如果库木吐喇石窟能够实现对外开放，他

要做第一批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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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各部门持续强化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通过改革跨区划保护机制、创设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开展环境资源类案件巡回审判等一系列措施，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注入法治力量。

  进入6月，一批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节点相继到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国草原保护日、全国土地日等，带动

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开设“山水林田湖草沙·法治守护”专栏，刊发系列报道，展现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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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一体 左右协同 内部融合 外部联动

陕西检察升级扩圈守护“一座山”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郝雪

  郁郁葱葱，溪水潺潺，瀑布飞溅，高山杜

鹃迎风绽放……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秦岭，被眼前绿水

青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打动。

  秦岭，这条非比寻常的山脉，气势巍峨地横亘

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其西起甘肃临洮，中贯陕西

省南部，东抵河南鲁山，北方之雄浑、南方之秀美

以此为界徐徐展开。秦岭陕西段东西长约500公

里，南北宽约200公里，涉及西安、宝鸡、渭南、汉

中、安康、商洛6个市，39个县和6个高新（旅游）区、

353个乡镇、4000多个行政村。

  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陕西省检察机关以

生态环境检察专门化为总抓手，健全完善上下一

体、左右协同、内部融合、外部联动的一体履职机

制，担负起“秦岭生态检察卫士”的使命，让秦岭美

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定罪处罚修复治理

一体履职铲除毒瘤

  2020年1月，蒋某伙同苟某、杨某、陈某，于大

雪封山之际，在偏僻的秦岭腹地实施非法采矿行

为，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其非法采矿时使用的剧毒

化学品氰化钠及强碱氢氧化钠等一批危险化学

品，被遗留在秦岭山中一处废弃矿洞内。

  经环保部门监测，矿洞里的生产操作池等水

样中氰化物浓度超标，严重污染矿洞周边的生态

环境，直接威胁附近的水源安全和沿河村民的生

命健康。

  案发后，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开展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将应急处置危险废物作

为“第一要务”，督促相关行政机关联合履职，迅速

开展危险化学品处置工作。

  同年11月，经各方共同努力，西安市生态环境

保护部门聘请专业人员从矿洞内清运出90多袋危

险化学品，由公安民警全程押运至相关公司进行

无毒处理。随后，生态环境长安分局聘请第三方专

业人员对矿洞内部进行去毒处理，并采样检测，确

保洞内无剧毒化学品残留。整个清运过程，长安区

检察院全程监督。

  同时，长安区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13.4万元。2022年10月，法院依法以污染环境罪判

处蒋某等4人相应刑罚，并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记者近日跟随检察官回访，再次来到此处，山

里空气清新，绿树成荫，泉水淙淙，风景优美，再也

看不到“毒瘤”痕迹。

  在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库峪河村，长安区

检察院检察官韩卫指着干净清亮的库峪河向记者

介绍，在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类

犯罪的行为人，在“定罪处罚”外，延伸出“修复治

理”：2023年，西安检察机关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在

全市开展“尾矿库安全整治”等专项工作，共立案

涉秦岭生态保护案件101件，制发检察建议91份。

  “当时看到那么多剧毒物质堆在那里，我们特

别震惊，特别害怕。多亏了检察机关主动作为，才

保住了这片绿水青山。真希望这种事情再也不要

发生了。”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库峪河村一村民

向记者回忆说。

  记者了解到，该案是陕西检察机关从“大”专项

着眼、“小”专项着手，完善上下一体履职机制，为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一个缩影。

  据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检察部主任王

洋介绍，陕西省检察院成立了生态环境检察指挥

中心，以大数据平台、“空天地”感知、融合通信等

技术为支撑，推动形成线索集中管理、案件“一体

化”办理、区域协同会商、统一指挥调度的全新数

字化法律监督模式。

  自2020年以来，陕西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破坏秦岭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16件177人，起诉455

件618人；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123件；立案

公益诉讼案件6739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6577件，

起诉161件。其中，16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

典型案例。“秦岭生态检察卫士”也被评为全国检

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

推跨行政区划改革

解决“管不了”难题

  巍巍秦岭，八百里秦川，陕西独特的自然环境

塑造了陕南、关中、陕北3个地貌特征迥异的区域。

如何全方位、全地域强化秦岭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成为陕西检察机关一直思考的问题。

  2022年，经陕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陕西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推进跨行政区划改革，设立秦岭

北麓、秦岭南麓、关中平原、陕北高原4个跨行政区划

检察院，由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

作为上一级检察机关，形成跨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

与区划检察院地域管辖相辅相成、一体履职的法律

监督工作格局。

  从此，陕西省检察院通过发挥跨区划检察院

督促制约的杠杆作用，推动秦岭生态环境检察工

作提质增效。

  “推动跨区划改革，从制度上解决了生态环境

的整体性和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单

靠区划检察院‘管不了’的难题。”曾多次参与陕西

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案件办理的陕西省人大代

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王浩公，对跨区划改

革成效深有体会。

  “眼看着洞渣越堆越多，河道都堵住了，当时

大家急得不行。检察官来了以后，可算是把这个问

题解决了。今年汛期将至，我们可以放心了。”6月3

日，当地村民指着已经清理干净的河道对记者说。

  原来，蓝田某公司在隧道施工过程中擅自将

产生的洞渣堆积在流峪河道内，且与当地群众签

订土地租赁协议，租赁其农用地堆放3392吨洞渣，

致使河道壅塞。此段隧道工程位于秦岭核心保护

区，违法堆放洞渣，不仅损害农用地资源，还破坏

秦岭生态环境，危及河道行洪安全。

  2023年10月，陕西省秦岭北麓地区人民检察

院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水务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分别对堆放洞渣侵占河道行为和占

用农用地行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违法行为从2023年3月就开始了，蓝田县人民

检察院立案查明案件事实后，曾向水务部门和自然

资源部门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对整改情况跟进调

查时却发现，洞渣不仅没有被清运，还持续倾倒，根

据跨区划改革有关规定，将案件移送我院审查起

诉。”秦岭北麓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斌介绍。

  案件审理期间，司法机关与行

政机关共同赴现场勘查，协调多个行政机关

共同参与整改。在多方参与下，施工单位制定清运

方案并严格实施，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以及土地

上堆放的洞渣约3400多吨，对土地进行平整、覆盖

黄土，恢复土地耕种条件与河道原貌。

  2024年3月，秦岭北麓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

由人大代表、志愿者担任听证员，邀请村民代表等

参加，共同评估整改效果。大家一致认为行政机关

已经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公益已经得到有效维护。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协同属地检察机关

查明案件事实，督促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履行监管

职责，推动地方政府进行行业系统治理……

  近年来，陕西省检察院进一步推动跨行政区

划检察机关集中管辖与区划检察机关地域管辖相

辅相成、一体履职的法律监督工作机制实质化运

行，出台深化“跨”与“非跨”监督办案一体履职办

法，探索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巡回检察

工作，努力提升生态环境检察工作专门化水平。

  跨区划检察院自2022年12月挂牌成立以来，共

摸排案件线索172条，立案121件，发出检察建议140

份。其中，7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

扩大公益“同盟军”

畅通线索反馈渠道

  “我叫侯卫星，外号‘秦岭垃圾哥’，是西安市

益友志愿者服务中心的负责人。2023年，我非常荣

幸成为‘益心为公’志愿者，向检察机关反映了一

起秦岭核心保护区保护不力的案件线索，并全程

参与案件办理，感受到了检察机关保护秦岭生态

环境的担当和魄力，希望以后大家都参与进来，共

同保护一座山、温暖一座城。”前不久，在陕西省检

察院主办的手拉手·护公益“益心为公”现场会上，

志愿者侯卫星向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

  根据相关规定，秦岭核心保护区不得进行与生

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但侯卫星发现，近些

年，光头山、鹿角梁等秦岭核心保护区一度成了全国

“驴友圈”的网红打卡地，给秦岭留下了遍地的垃圾、

踩秃的草甸、枯死的野生植物等，甚至埋下火灾隐

患。侯卫星遂向陕西铁检分院提供了案件线索。

  2023年8月，侯卫星接到陕西铁检分院共同上

山勘查现场的邀请，与西北大学植物学教授岳明、

办案检察官等一行人在山上制作现场勘查笔录、

采集枯死的植物等。

  完成调查后，检察机关依法向负有管理职责

的林业、文旅等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各单位积极整

改，并签订秦岭生态环境跨区划协作办法。与此同

时，陕西铁检分院将多家短视频平台、旅游App上

宣传“穿越”“打卡”秦岭核心保护区的线索，依法

移送北京、上海相关检察机关办理。

  今年6月6日，秦岭北麓检察院、长安区检察院

联合长安区秦保局、滦镇派出所前往光头山、鹿角

河等区域，对督促整治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公益诉讼案进行“回头看”，沿途没有发现违规进

入核心保护区人员。

  “光头山上的垃圾基本没有了，高山草甸上之

前 被 踩 踏

出来的小路已

经长出了小草。”说

到光头山的变化，陕

西铁检分院第三检察部

副主任惠琳琳很高兴。

  记者跟随检察官走访看

到，光头山等秦岭核心保护区

的非法穿越行为明显减少，路上

能看到羚牛的脚印。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

座山。

  公益诉讼志愿者是检察机关与人

民群众保持零距离的“桥”和“舟”。陕西省

检察机关一直致力于扩大公益保护“同盟

军”，健全环境治理工作机制，动员全社会力

量共同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为鼓励大学生参与秦岭保护工作，陕西铁检

分院举办了“大学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特聘

仪式，建立“检察官+大学生”共同守护秦岭环境联动

群，为畅通公益诉讼线索反馈渠道搭建交流平台。

  宝鸡市检察机关则联合相关部门，结合地域

特点，共设置大熊猫、黑熊、细鳞鲑等56个特色保

护中队，并通过社区矫正部门把涉及生态环境类

犯罪被不起诉和刑满释放人员吸纳到志愿者队伍

中来，引导其从生态破坏者变成生态保护志愿者。

  据了解，自2023年3月“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

云平台在陕西上线以来，陕西省共完成注册2900

多人，志愿者共提供案件线索800多条，参与履职

2800多人次，公益保护“朋友圈”持续升级扩圈。

  此外，陕西省检察机关还与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甘肃、青海六省（市）检察院共同签署《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检察监督跨区划协作协议》，建立了案

件线索移送和办理情况反馈、调查取证协作、重大跨

行政区划案件会商和联合办理、生态环境修复跨省

协同等12项机制；与省秦岭办签订《关于加强协作配

合共同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意见》；与省高院、省公

安厅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协作推动陕西省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推动建立服务

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

监督+司法审判”的综合治理模式……

  “陕西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推进生态环

境检察专门化建设，充分发挥跨行政区划

检察院的‘撬动’作用，一体履行‘四大检

察’职能，依法行使监督职责、诉讼职责

和治理职责，同步扩大跨省检察协同

圈、‘检察+法院+行政’协作圈，发挥

公益组织、‘益心为公’志愿者作用，

凝聚更多力量参与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扛起‘秦岭检察卫士’

的职责使命。”王旭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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